
种业论坛8 2019年第７期

我国农村居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调研与思考
陆福兴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长沙 410003）

摘要：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迅速，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但是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还不能适应现代种业的要求。农村居民是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力量，以问卷为基础，对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调研和实证分析，通过问

卷分析得出了当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众意愿、民众心理现状，较真实地反映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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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也是农业种质资

源大国，拥有丰富和珍贵的生物物种资源，为我国生

物育种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在生

物育种技术的快速创新下，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由 2010 年的 52% 提高到 2017 年的 57.5%，我国

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了良种全覆盖，2015 年全国粮

食作物平均单产增长到 365.5kg/667m2，是 2010 年

的 1.1 倍。“十二五”期间选育并审定主要农作物新

品种 3100 多个，累计推广新品种面积达 1 亿 hm2。

“十二五”期间，我国把生物育种作为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极大地促进其快速发展，生物育种技术

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日益被

国家重视，一批育种技术还领先世界水平。如我国

首创的两系法杂交稻技术，至今还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我国杂交棉花的三系配套率先在世界上实现，在

转基因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上，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

之后第二个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国家；特别是我国超

级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世界上还无与伦比；在水

稻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方面处于比较领先地位，在家畜

胚胎技术研究领域我国也跻身世界前列，这些成绩均

为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1　我国农村居民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与问题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各

国保护种业发展的战略。近年来，世界大国纷纷采

用知识产权实现种子市场海外扩张，入侵并打压发

展中国家 [2]。对于农业大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

民众心理如何？如何实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为此，于 2015 年 6-9 月组织课题组在暑假对农村

居民进行了民众知识产权保护的问卷调查。整个调

查分为 15 个调研小组，每组 20 多份问卷，共发放问

卷 3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06 份。分别选择在学生

家乡进行，调查问卷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黑

龙江等 8 个省份，均是由家在调研省份的农村学生

组成的调查组，问卷调研的学生是涉农专业或社会

学专业的学生。接受调研的对象中男性 55.4%、女

性 44.6% ；从年龄分布看，青年（35 岁以下）38%、

中年（35~55 岁）40.3%、老年（55 岁以上）21.7% ；

从职业看，农民 35.7%、工人 17.7%、干部 14.8%、教

师 7.5%，企业主 3.6%，其他人员 20.7%。需要说明

的是，20.7% 的其他人员是一些出生在农村不以耕

种为业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可以认为是农民，有的

是农村的小生意经营者，因此，被调查者中农民实际

上应该在 50% 以上。以下是本次调研的问卷分析。

1.1　种业知识产权意识萌芽但保护意识不强　当

问及“您听说过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吗”，有 57% 的

人回答听说过，没听说过的只有 17%，有 8.3% 的被

调研对象对此相当了解，但也有 17.7% 的被调研对

象不清楚。尽管一多半的人对知识产权有概念，但

是清楚明白的人不多，不了解的人还比比皆是。当

问及具体知识产权种子专利时，听说过的占 39.3%，

没有听说过的占 24.3%，不清楚的占 19.7%，听说过

其他专利但没听说过种子专利的占 16.7%。

由此可见，在农村这个种业知识产权使用和保

护的大环境中，种业知识产权的意识随着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的宣传和推进在不断增强，但是传统上忽

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众对于种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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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种子专利）的认识还很肤浅。

1.2　农民育种能力丧失被迫接受知识产权种子　

当问及“您现在生产中使用的种子是自己留种还

是买种”时，回答自己留种的只有 18.3%，买种的占

43.3%，另外有 38.4% 的人自己能留的留一点，但会

买杂交水稻和良种蔬菜种子。买种子的地点选择

是：22% 的被调研对象在政府种子站（公司）买种，

26.6% 的被调研对象在私人种子店买种，24.6% 的

被调研对象在市场的种子摊买种，还有 26.8% 的人

三者都有；对于价格大部分觉得价格还合算，但有

26.3% 的被调研对象认为当前种子的价格太高。

这一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生物育种科学技术

下，农民自留种的并不多，自育种的能力严重弱化，

农民不得不向种子公司购买具有知识产权的种子，

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的种子成本已经加在农民身上，

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不能无限扩大。

1.3　农民种植良种化但对国内外种子喜好有别　

当前农村土种断代很难找到土种子，但是土种的品

质和味道却引人回忆。当问及“您喜欢种现在的种

子还是以前的土种子”时，有 42% 的被调研对象喜

欢现在的良种，只有 27.5% 的被调研对象喜欢以前

的土种子，17.4% 的人无所谓，有 13.1% 的回答如果

自己吃就喜欢种土种子。

由此可以看出，在市场化日益推进的农村，农

民选种主要还是看产量，只有自己吃才看品种和质

量。农民尽管喜欢良种，但是并不崇洋媚外。当问

及“你喜欢国外的种子还是国内的种子”时，43.6%
的被调研对象喜欢国内的种子，只有 9.2% 的被调

研对象喜欢国外的种子，有 24.6% 被调研对象认为

要看情况，22.6% 无所谓。看情况是看品种和市场

的情况，无所谓的人是不分国别，只要好就行，当然，

这些尽管没有问及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国内国外种

子的价格就包含有知识产权的价值在里边。

1.4　农民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但又看重自己的利益

　一方面，农民支持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当问及“您

对种子专利怎么看”时，45.6% 的被调研对象认为应

该有专利保护，只有 11.5% 的被调研对象认为不需

要专利保护，也有 23.6% 的被调研对象从自己的利

益出发，认为只要不加价就可以有专利保护，有达

19.3% 的被调研对象认为保不保护无所谓，他们对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关心。但当涉及自己的利益时，

调查者的态度很明确，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

利益问题。另一方面，如当问及“假如知识产权保护

会提高种子的价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时，支持知

识产权保护的只有 20.8%，有 23.9% 的被调研对象明

确表示反对，有 37.7% 的被调研对象主张只保护知

识产权不支持加价，也有 17.6% 的被调研对象持无

所谓的态度，或许是调研的事与他无直接关系。

1.5　农民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博弈意愿　在知

识产权保护中，农民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受益者是

育种者。当问到“您认为保护种子的知识产权谁最

受益”时，认为是政府的占 27.2%，认为是育种者的占

48.5%，14.5% 的被调研对象认为是卖种子的人，也有

9.8% 的被调研对象认为是农民。对于“育种者的劳

动是否应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被调研对象的看法

是：66.2% 的认为应该，17% 的认为不应该，16.8% 的

认为与我无关。对于种质资源保护的态度，当问及

“您觉得育种者用农民的种子进行育种改良，农民应

该得到好处吗”，27.5% 的认为非常应该，50.4% 的认

为应该，16.5% 的认为要看情况，认为不应该的只占

5.6%。当问及“如果育种者要您的土种子去育种，您

会无偿给他们吗”，有 26.6% 的认为会，22% 的认为

不会，39.7% 的人认为如果不是很多就会，11.7% 的

要给好处才会。这一问题说明，大多数被调研对象

的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是不强。

1.6　对当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原因认识　

被调研对象作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参与者

和受影响者，他们对其保护不力的原因感受很复

杂。当问及“认为当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原

因是什么”时，有 2.6% 的选择是育种企业利欲熏

心，4.9% 的选择法律威力不够，4.6% 的选择惩罚力

度不够，2% 的认为是购买者鉴别能力不高；除此以

外，均是两项以上的原因，如认为是育种企业利欲

熏心和法律威力不够的占 8.5% ；认为是育种企业

利欲熏心和惩罚力度不够的占 5.2% ；认为是育种

企业利欲熏心和购买者鉴别能力不高的占 4.3% ；

认为是法律威力不够和惩罚力度不够的占 9.8% ；

认为是法律威力不够和购买者鉴别能力不高的占

5.2% ；认为是育种企业利欲熏心、法律威力不够、惩

罚力度不够的占 9.5% ；认为是育种企业利欲熏心、

法律威力不够、惩罚力度不够、购买者鉴别能力不高

的占 29.5%，等等。总之，这一答案说明，原因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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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的。

1.7　对当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责任认知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不仅牵涉到农业生产和经营，而

且牵涉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理应是社会每个人都

关心的问题。在被调研对象看来，保护种业知识产

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当问及“您认为保护种子知

识产权，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时，有 63.5% 的被调研

对象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同时，有 10.2% 的被调研

对象认为农民也有责任，还有 14.8% 的被调研对象

认为是种子企业的责任，有 11.5% 的被调研对象认

为是研究人员的责任。不管怎样，被调研对象的认

识都没有错，保护生物育种知识产权是大家的责任，

但被调研对象在划分责任时给政府的责任太大，政

府也有自己的苦衷。

2　我国农村居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思考
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我国理当成为世界

种业大国和强国，才能确保农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中国目前的种业发展状况却令人不安。尤其是

外资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现代生物技术和研

发实力，通过并购国内企业，或者在华建立独立的研

发平台和试验基地等形式进入中国种业领域，导致

我国优势技术和资源领先优势丧失的风险加大 [3]。

据统计，当前全球种业十强企业占全球种子市场的

46%，仅孟山都一家公司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就高达

21% ；中国种业前十强只占国内份额 13%，占国际

份额不到 1%。如此弱势的中国种子企业，在国际

种业市场几乎没有话语权。中国发展生物育种战

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加强国家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战

略，建立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会商机制，及时在知识产

权制度建设、外商投资管理等环节完善应对预案 [4]。

同时要强化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通过以上调

查分析，产生了几点思考。

其一，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起步较晚，很多

育种者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强，加之我国曾

经农业育种都是国家全包的计划育种，也没有相关

的知识产权意识，育种科研单位重视论文发表和技

术交流，育种企业重视育种技术创新，缺乏知识产权

保护的意识，更缺乏育种的知识产权战略，由调研可

知，我国民众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不强，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众基础不厚实。

其二，种业知识产权尽管具有公共性特征，但

是其实质还是一种民事权利，属于私权因此需要私

法保护。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层面的公法

保护制度较多，如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关规范、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有关规范、转基因生物安全和食品

安全等法律规范，都主要立足于公共领域的生物安

全防范，对于育种产业私权性质的财产权及人身权

等，我国当前的有关法律保护不够，还没有引起老百

姓的高度重视。

其三，我国源于计划经济忽视市场的管理理念

较重，特别是我国的科技成果管理制度更加带有计划

性，是一套脱离市场的重论文发表和成果鉴定，轻专

利申请和保护的激励政策，这种种重形式轻内容的管

理理念造成了我国的一些种业知识产权大量流失。

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包养的种业科研管理体制不

再适应当前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要求，育种

企业和研发人员利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自已利益的

水平和能力不够，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待加强。

其四，种业知识产权是一类特殊的知识产权，

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而出现对其保护的艰难性。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很难用肉眼

辨认种子，因分辨的成本高因此保护的成本也高，种

子的消费者大多数是农民个体，农民不仅分散居住

而且在山上田间种植，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管难，维权

取证更加不容易，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特殊难度。

其五，加强民众种业知识产权宣传教育非常重

要。调研显示，我国民众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还很多，我国存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众缺陷，强

化农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教育，加大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是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

民众基础，教育和引导民众广泛参与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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